
（2022）宁0181民初2115号

宁夏合丰源绒业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村商业银行）与被告宁夏万源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手
车交易市场）、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炭公司）、宁夏合丰源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绒业公司）、王建海、杨
秀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
宁夏万源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984000元，
支付利息1113829.34元，本息合计6097829.34元；以4984000元为基数，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支付2021年6
月29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被告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合丰源绒业有限公司、王建海、杨秀芳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万源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灵
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146元、公告费300元，两项共计68446元，由原告宁夏灵
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522元，被告宁夏万源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合
丰源绒业有限公司、王建海、杨秀芳负担519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386号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肖建民与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肖建民支付苗木款
519210元、违约金 51921元，以上合计 57113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512元（全额收取），由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294号

荀存：

本院受理原告杨生峰与被告荀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
初4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荀存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杨生峰借款6500元，支付利息845.4
元，本息合计 7345.4元；二、驳回原告杨生峰其他诉讼请
求。被告荀存如果不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荀存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从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从欣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12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世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世英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
初 1176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静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建存：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建存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6民初13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雷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盈盛达热力物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雷旭
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28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兴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张
兴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10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文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与被告刘
文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1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治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王治明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 民初 1109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金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湖支行与被告金学林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民初 11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青铜峡市博通工贸有限公司与
宁夏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人宁夏建设
投资集团对本院对该公司在光大银行银川分行营业部开立
的账户（账号：54520188000157604）采取执行措施，向本院提
出书面异议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执异 251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锐泽伟商贸有限公司、杨伟：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百
高亚商贸有限公司与宁夏锐泽伟商
贸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杨伟买卖合
同纠纷执行异议一案，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执异 262号执行裁定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 室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执346号

宁夏凯利建筑节能有限公司、宁夏天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夏开应、何应国：

关于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1）宁银国信证执字第
34号公证债权书。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夏开应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浩海城市春
天10号楼3单元101室（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4077754号）、位于银川市金凤区丽园南区二期11号楼4单元401室（房权证金
凤区字第2014079214号）房屋产权产籍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2年12月2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1月2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2月6日前向本院提交
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2月6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
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执346号

张天凯：

关于成才俊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为的（2020）宁0106民初3776号民事裁定书。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成才俊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世和天玺国际中心B座
1048、1049室房屋产权产籍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2年12月2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月 21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 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
请，于2023年2月6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2月6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晓涛：

本院受理原告高丽琼与你修理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277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文俊：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94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炳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炳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8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毛建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毛建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 民初 82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南：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被告吴
南信用卡纠纷一案，上诉人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
行就（2022）宁0106民初9363号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婉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田婉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民初 1386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民撤4号

银川市万兴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市万兴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

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长城集团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你们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原告泸州万众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
01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与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
状。限你们在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区405办公室领取民事裁
定书及民事上诉状，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342号

李惠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彬诉被告李惠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出庭通知书、流程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商砼款47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2959号

董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与
被告董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2）宁 0202
民初 29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董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47427.22元、保险费
873.72元，合计 48300.94元；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1008元，公告费 300元，由董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王英、张晓雨、吴瑞芹、胡瑨：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建成、王英、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张
永成、张晓雨、胡崇智、吴瑞芹、胡瑨、第三人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湖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原告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于2022年10月10日提出上诉，要求1.撤销本院作出的（2022）宁0202民初9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内容；2.改判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
原告支付逾期担保费44200元，违约金2160000元，被告张建成、王英、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张永成、张晓雨、胡崇智、吴瑞芹、胡瑨对该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改判原告对张建成、王英名下产权证号为平农设施用地（2018）第007号设施农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4.请求改判张建成、王英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4450.5元，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4450.5元，张永成、张晓
雨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4450.5元，胡崇智、吴瑞芹、胡瑨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4450.5元（暂计算至2022年2月24日，2022年2月25日之后的
为预计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上诉人承担。同时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8日申请对张建成、
王英名下产权证号为平农设施用地（2018）第007号设施农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予以准许，并作出（2022）宁0202民初959号民
事裁定书，对张建成、王英名下产权证号为平农设施用地（2018）第007号设施农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保全期限二年，保全金额4384200.4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02民初959号民事上诉状及（2022）宁0202民初95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211办公室领
取民事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保全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金磊：

本院受理原告马云飞诉被告金磊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5民初2159号民事判决书及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内容：一、解除原告马云飞与被告金磊签订的《房
屋装修合同》；二、被告金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马云飞装修款
5730元，违约金5000元，合计107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8元，由原告马云
飞负担900元，被告金磊负担22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金磊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402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西藏昌都市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
行人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宁民
初 18号之一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
人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西藏昌都市交通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本院对被执行人石嘴山市登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土地证号为惠国用
（2012）第60448号土地上的永盛花园11号在建工程楼
盘将予以拍卖。永盛花园 11号在建工程楼盘的相关
权利人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申报该
拍卖财产的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姚子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霞与被告姚子
龙离婚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24民
初 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
原告马玉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原告马玉霞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刘怀生、刘建功：

本院受理原告王治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7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上述7万元的
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在本院瞿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金义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瑞瑞诉被告金义军同居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324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原、被告所生长女金
小倩（生于2005年6月25日）、次女金晓娟（生于2008年2月21日）、三女金小丽（生于
2011年10月11日）、四女金晓北（生于2015年4月25日）由原告王瑞瑞抚养，由被告金
义军每月负担长女金小倩、次女金晓娟、三女金小丽、四女金晓北抚养费各 400元（自
2022年11月份起支付至四个孩子各自年满18周岁止；每六个月支付一次）；不足部分
由原告王瑞瑞自行负担；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400元，由原告王瑞瑞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同心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温军强：

本院受理原告王雪萍诉被告温军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24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准
予原告王雪萍与被告温军强离婚；二、原、被告婚生男孩温家源（生于2011年8
月 8日）由原告王雪萍抚养，由被告温军强每月负担温家源抚养费 500元（自
2022年11月份起支付至温家源年满18周岁止；每六个月支付3000元）；不足
部分由原告王雪萍自行负担；三、驳回原告王雪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200元、公告费200元，由原告王雪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同
心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虎玉文：

本院受理原告
李志鹏诉被告虎玉
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并
定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杨成：

本院受理原告田进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2841号民事判决书
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被告杨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田进绮借款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
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杨成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4540号

胡玲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胡玲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454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胡
玲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5430.42元以及逾期利息和违约金24.44元（利息和违约金暂算至2022年9月14日，
2022年9月14日以后的利息和违约金以未偿还的透支本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
由胡玲娟负担24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负担1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顾金海、徐红梅：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顾建
明、李晓兰与被上诉人宁夏盐
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及原审被告顾金海、徐红
梅、顾远顺、花彩芝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12
月 19日 14时 30分，在本院第
四法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肖贺群：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肖贺群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40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肖贺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114.17元，利息661.59元，罚
息468.7元（截至2022年7月28日），共计11244.46元；2022年7月29日起
的罚息，按《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
驳回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1元，公
告费 300元，由肖贺群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
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淑玲：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淑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40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石
嘴 山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张 淑 玲 签 订 的《个 人 借 款 合 同》（合 同 编 号 ：第
SZS&ZYED-2021111400000320号）于2022年10月26日解除；二、张淑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759.64元、利息709.8元（截至2022年10月14
日），罚息 214.75元（截至 2022年 11月 11日），共计 10684.19元；2022年 10月 15日起的利息
及 2022年 11月 12日起的罚息，按《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元，由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元，张淑玲负担67元；公
告费300元，由张淑玲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王金龙：

本院受理上诉人吴燕
玲、张志远、马文彩、周佳
宁、杨凤珍分别与被上诉
人张君和你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五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风仁：

本院受理原告杨有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被告返还原
告借款 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
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贝：

本院受理原告吴进慧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农民工工资94228元并承担违约金28268.4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
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建红诉被告杨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1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杨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返还马建红借款 117000元；二、驳回马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18元，由马建红负担1578元，杨
军负担264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谢永强：

本院受理原告唐宏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215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谢永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返还原告唐宏仁借款3.6万元。案件受理费700元，被告谢
永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区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吴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建设投资集团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告海原县泰丰时代广场有限公司、第三人
吴诚、马凯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
出了（2021）宁 0522民初 341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人海原县泰丰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在上
诉期内依法向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金柱：

本院受理原告谢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3.5万元及利息 2590
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党世荣：

原告祖国孝与被告党世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274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党世荣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祖国孝种子价款21000元。案件受理费32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926元，由被告党世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宁夏盛世开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与被告宁夏盛世开
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244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崔永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崔永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崔永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日内支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息365.07元、罚息1873.21元（2022年5月12日以后至本判决生效
确定自动履行期间产生的罚息按年利率 21%计算），偿还借款本金18739.99元，合计20978.27元。案件受理
费324元，由崔永琴负担；公告费600元，由崔永琴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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